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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法 改改 会会 发发 表表 《《 逆逆 权权 管管 有有 》》 咨咨 询询 文文 件件  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

 法 律 改 革 委 员 会 辖 下 的 逆 权 管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今 日（ 十 二 月 十

日 ）举 行 记 者 会 ，发 表 咨 询 文 件 ，就 改 革 逆 权 管 有 的 法 律 提 出 初 步 建

议 。  

 小 组 委 员 会 提 出 该 等 初 步 建 议 的 背 景 ，是 香 港 现 时 所 适 用 的

物 业 转 易 机 制 ，仍 是 契 据 注 册（ 文 件 登 记 册 ）制 度 而 非 业 权 注 册（ 业

权 证 明 ） 制 度 。  

 咨 询 文 件 指 出 ， 《 土 地 业 权 条 例 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 8 5章 ） 虽

已 于 2 0 0 4年 制 定 ， 却 仍 未 实 施 。 现 行 的 契 据 注 册 制 度 并 不 保 证 业 权 。

现 时 即 使 某 人 已 注 册 为 物 业 的 拥 有 人 ，其 业 权 仍 可 能 会 有 不 明 确 或 不

妥 善 之 处 。因 此 ，土 地 业 权 是 相 对 的 ，而 业 权 谁 属 最 终 要 视 乎 土 地 由

谁 管 有 而 定 。  

 逆 权 管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主 席 陈 景 生 资 深 大 律 师 表 示 ，逆 权 管 有

的 主 要 条 文 ，见 于《 时 效 条 例 》（ 第 3 4 7章 ）。收 回 土 地 财 产 的 诉 讼 ，

不 得 在 诉 讼 权 产 生 的 日 期 起 计 满 1 2年 后 提 出 ，但 政 府 土 地 例 外 ；政 府

土 地 的 时 效 期 为 6 0年 。当 业 主 已 被 剥 夺 对 土 地 的 管 有 权 而 逆 权 管 有 人

又 已 取 得 对 土 地 的 管 有 ， 时 效 期 便 开 始 计 算 。  

 小 组 委 员 会 已 考 虑 过 相 关 的 案 例 ，并 就 案 例 的 不 同 方 面 提 出

建 议 。此 外 ，由 于 当 局 对《 土 地 业 权 条 例 》正 进 行 更 广 泛的 检 讨 ，小

组 委 员 会 也 提 出 了 一 些 当 业 权 注 册 机 制 实 施 后 ，，适 用 于 香 港 的 建 议 。  

 咨 询 文 件 的 主 要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  经 审 慎 考 虑 香 港 的 情 况 ，包 括 现 时 以 管 有（possession）为 基 础 的

非 注 册 土 地 机 制 、新 界 土 地 界 线 问 题 ，以 及 法 庭 已 裁 定《 时 效

条 例 》的 现 有 逆 权 管 有 条 文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

现 有 的 逆 权 管 有 条 文 应 予 保 留 ，因 为 这 些 条 文 可 为 部 分 土 地 业

权 的 问 题 提 供 实 际 解 决 方 法 。  

   逆 权 管 有 的 法 律 应 在 未 来 的 注 册 土 地 制 度 之 下 重 新 订 定 。注 册

本 身 是 对 逆 权 管 有 的 一 种 保 障 方 式 ， 但 这 保 障 不 应 是 絶 对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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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当 香 港 设 有 注 册 业 权 制 度 时 ，单 凭 逆 权 管 有 不 应 足 以 令 注 册 产

业 的 业 权 终 絶 。注 册 拥 有 人 的 权 利 应 受 到 保 障 。举 例 来 说 ，如

注 册 拥 有 人 因 为 精 神 上 的 无 行 为 能 力 而 不 能 作 出 所 需 的 决 定 ，

或 因 为 精 神 上 的 无 行 为 能 力 或 身 体 上 的 残 障 而 不 能 传 达 上 述

决 定 ，则 擅 自 占 地 者 的 申 请 不 会 获 准 。不 过 ，上 述 保 障 不 会 是

絶 对 的 。 在 建 议 的 机 制 之 下 ：  

  已 注 册 业 权 土 地 的 擅 自 占 地 者 ，只 可 在 连 续 逆 权 管 有 该 土

地 1 0 年 后 才 有 权 申 请 注 册 。   

  注 册 拥 有 人 会 获 通 知 擅 自 占 地 者 已 提 出 申 请 ，并 可 对 申 请

提 出 反 对 。  

  如 注 册 拥 有 人 未 有 在 规 定 时 间 之 内 提 出 反 对 ，逆 权 管 有 人

便 可 获 注 册 。  

  如 注 册 拥 有 人 提 出 反 对 ，逆 权 管 有 人 的 申 请 便 会 失 败 ，除

非 他 能 证 明 以 下 其 中 一 种 情 况 ： (一 )基 于 衡 平 法 的 不 容 反

悔 原 则 ，注 册 拥 有 人 谋 求 剥 夺 擅 自 占 地 者 的 管 有 权 是 不 合

情 理 的 ，而 在 该 情 况 下 ，擅 自 占 地 者 理 应 获 注 册 为 拥 有 人 ；

(二 )申 请 人 基 于 其 他 原 因 有 权 获 注 册 为 业 权 的 拥 有 人 ；或

(三)擅 自 占 地 者 是 毗 邻 土 地 的 拥 有 人 并 错 误 但 合 理 地 相 信

自 己 是 该 土 地 的 拥 有 人 。  

  如 擅 自 占 地 者 未 有 被 逐 出 并 继 续 逆 权 管 有 土 地 再 多 两 年 ，

则 擅 自 占 地 者 会 有 权 提 出 第 二 次 申 请 ，而 有 关 事 宜 会 转 交

审 裁 官 裁 决 。  

   政 府 应 加 倍 努 力 解 决 新 界 的 土 地 界 线 问 题 。然 而 ，小 组 委 员 会

认 为 单 单 对 界 线 重 新 进 行 全 面 测 量 并 不 能 解 决 问 题 ，因 为 按 重

新 测 量 的 界 线 而 蒙 受 损 失 或 不 利 的 人 未 必 会 接 受 新 的 界 线 。在

我 们 看 来 ， 新 界 的 土 地 界 线 问 题 ， 最 好 是 在 《 土 地 业 权 条 例 》

的 实 施 过 程 中 一 并 解 决 。  

   就 承 按 人（ 通 常 是 银 行 ）针 对 按 揭 人（ 借 款 人 ）取 得 按 揭 物 业

管 有 权 的 权 利 而 言 ，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通 过 法 例 ，清 楚 说 明 时

效 期 在 按 揭 人 不 履 行 其 责 任（ 通 常 指 未 能 依 时 还 款 ）当 日 起 开

始 计 算 。  

   小 组 委 员 会 知 道 实 际 而 言 不 能 在 新 界 “ 祖 地 ” 确 立 逆 权 管 有 。

然 而 ， 小 组 委 员 会 看 不 出 有 需 要 改 变 这 个 问 题 的 法 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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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 景 生 资 深 大 律 师 表 示 ，咨 询 文 件 中 的 各 项 建 议 旨 在 推 动 讨

論 ，不 一 定 代 表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最 终 结 論 。他 补 充 说 ，小 组 委 员 会 欢 迎

各 界 对 咨 询 文 件 中 所 讨 论 的 任 何 议 题 提 出 意 见 及 建 议 。  

 出 席 今 日 记 者 会 的 还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成 员 殷 志 明 、 法 律 改 革

委 员 会 秘 书 黄 继 儿 、 小 组 委 员 会 秘 书 云 嘉 琪 。  

 公 众 人 士 可 往 香 港 湾 仔 告 士 打 道 三 十 九 号 夏 大 厦 二 十 楼

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索 取 咨 询 文 件 的 文 本 ，亦 可 于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

的 网 站 阅 览 其 内 容 ， 网 址 是 < ww.hkreform.gov.hk>。 

 所 有 意 见 请 于 二 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或之前 ，以邮递（湾 仔

告 士 打 道 3 9 号 夏 大 厦 2 0 楼 ） 、 传 真 （ 2 8 6 5  2 9 0 2 ） 或 电 邮

（ hklrc@hkreform.gov.hk）送 达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逆 权 管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秘 书 。 

 

完 ╱ 2 0 1 2年 1 2月 1 0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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